关于报送2009年度调研成果的通知
共青团各市委，各大企业、高等院校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国资委团委：
为认真落实鲁青办〔2009〕21号文件精神，抓好2009年度全省共青团调研工作总结，搞好调研成果的汇总整理，现就调研成果的报送通知如下。
一、截止时间：2009年12月10日。

二、调研成果分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工作、固定青少年群体的思想状况三类报送。
三、调研成果要体现对工作的总结提炼和理论思考，结构严谨、内容翔实、条理清晰，字数在5000字左右。
四、报送材料包括电子文档和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3份，报送时要认真填写《2009年度全省共青团调研成果登记表》（附后）。

五、严禁抄袭，如发现抄袭现象，将给予通报批评。

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组织好调研成果的整理上报工作，确保推出一批有价值的调研成果。对各地、各单位推荐上报的调研成果，团省委将组织开展评审工作，并对组织工作出色的单位予以表彰，优秀调研成果将汇编成册并在共青团山东省十二届三次全委会上作为会议参阅材料发放。
通讯地址：济南市英雄山路4号   邮编：250002

联系人：耿寿辉    电子信箱：82073885@163.com

电话：0531—82073811、82073804（传真）

团省委办公室

2009年11月19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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